农药经营许可办理指南

填表单位（公章）：   株洲市农业委员会                                                   填表日期：2018.06.05 
	事项名称
	农药经营许可
	子项名称
	农药（限制使用农药除外）经营许可

	事项编号
	
	子项编号
	

	办件类型
	□转报件    ■承诺件    □即办件    

	是否转报上级机关
	□是   ■否
	转报单位
	

	是否前置审批
	□是   ■否
	前置审批单位
	

	是否联合审批
	□是   ■否
	联合单位
	

	是否包含特别程序
	□是   ■否
	特别程序
	□听证  □招标  □拍卖  □检验  □检测  □检疫  □鉴定  □专家评审  □其它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非行政许可  □其它办事服务事项

	许可对象
	株洲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农药（限制使用农药除外）经营活动的主体

	许可依据
	（一）《农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7号）
（二）《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7年第5号）
（三）《湖南省农药经营许可实施细则》

	是否收费
	□是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许可数量
	■无限制   □有限制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0个工作日

	许可条件
	根据《湖南省农药经营许可实施细则》第十条，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农学、植保、农药等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者专业教育培训机构五十六学时以上的学习经历，熟悉农药管理规定，掌握农药和病虫害防治专业知识，能够指导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经营人员；
（二）有不少于三十平方米的营业场所、不少于五十平方米的仓储场所，并与其他商品、生活区域、饮用水源有效隔离；兼营其他农业投入品的，应当具有相对独立的农药经营区域；
（三）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应当配备通风、消防、预防中毒等设施，有与所经营农药品种、类别相适应的货架、柜台等展示、陈列的设施设备；
（四）有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识别设备和用于记载农药购进、储存、销售等电子台账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五）有进货查验、台账记录、安全管理、安全防护、应急处置、仓储管理、农药废弃物回收与处置、使用指导等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六）农业部规定的其他条件。

	许可程序
	（一）受理
1、岗位责任人：委行政许可受理中心(委农药经营许可办证窗口)工作人员。
2、岗位职责及权限：按照许可的法定条件、标准，查验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申请事项是否属于行政主体的职权范围，申请人是否具备申请资格，决定是否受理。同时，根据《湖南省农药经营许可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的规定分别作出处理：
⑴不需要农药经营许可的，即时告知申请者不予受理。
⑵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人应当在更正处签名或盖章，注明更正日期。
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经补正的申请材料仍然不符合有关要求的，可以继续要求补正。
⑷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和要求，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农药经营许可申请。
农药经营许可申请受理后至作出许可决定前，申请人书面要求撤回农药经营许可申请的，应终止办理。
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决定予以受理的，应当出具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3、时限：1 个工作日。
（二）审查
1、初审
⑴岗位责任人：株洲市农药监督管理站承办人员。
⑵岗位职责及权限：据许可条件及审核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内容进行合法性、真实性审查；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实地核查。提出初审意见，交株洲市农药监督管理站站长复审。
⑶时限：4个工作日。
2、复审
⑴岗位责任人：株洲市农药监督管理站站长。
⑵岗位职责及权限：按照许可条件及审批标准对申请材料进行复审，对符合许可条件及标准的，提出同意意见，交委行政审批科审批。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提出不同意意见及理由，与申办材料一并交受理人员。
⑶时限：2个工作日。
（三）审批
1、岗位责任人：株洲市农业委员会行政审批科。
2、岗位职责及权限：按照许可条件及标准对申请材料及初审、复审意见进行审定。对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签署同意申请的批复，报委分管副主任决定。对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签署不予许可的意见及理由。
3、时限：1个工作日。
（四）决定
1、岗位责任人：株洲市农业委员会分管副主任。
2、岗位职责及权限：按照许可条件及标准对申请材料及初审、复审意见进行最终审定。对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签署同意发证。不同意的，退回重审。
3、时限：1个工作日。
（五）办结告知
1、岗位责任人：委行政许可受理中心(委农药经营许可办证窗口)工作人员 。
2、岗位职责及权限：对准予行政许可的，制作并颁发农药经营许可证，及时把农药经营许可信息录入监管信息平台；对不予行政许可的，制定并送达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理由，并将申请材料一并退还申请人，同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3、时限：1个工作日。
责任追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章和《湖南省农业厅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执行。
审批监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条规定执行。

	监督部门及投诉电话
	市农委政策法规科0731-28681973

	受理中心
	株洲市黄河南路500号（乘106路 T60区间 T40路 T28路 T61路 T59区间 T60路 T21路 T2路 T76路 T17路 T35路 T45路 T59路 T49路 T26路 T69路 T83路）

	窗口地点
	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158号6楼办证窗口（乘28路、30路、40路下车30米）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夏季下午15：00-18：00）

	业务咨询电话
	0731-28681960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朱爱明，0731-28681960

	单位网址
	http://nw.zhuzhou.gov.cn/

	办理环节信息

	办理环节
	办理时限
	进行特别程序
	执行人
	所在部门
	职   务

	受  理
	 1 个工作日
	□是   ■否
	
	行政许可受理中心
	

	初  审
	 4 个工作日
	□是   ■否
	朱爱明
	市农药监督管理站
	副站长

	复  审
	 2 个工作日
	□是   ■否
	黄建平
	市农药监督管理站
	站长

	审  批
	 1 个工作日
	□是   ■否
	肖  伟
	行政审批科
	科长

	决  定
	 1 个工作日
	□是   ■否
	刘新宇
	市农业委员会
	副主任

	办结告知
	 1 个工作日
	□是   ■否
	
	行政许可受理中心
	

	提交材料信息

	序   号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表格/证照/文件/其它）
	份   数

	1
	农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表格
	1

	2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照
	1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证照/文件
	1

	4
	经营人员的学历或者培训证明复印件
	证照/文件
	1

	5
	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地址、面积、平面图等说明材料及照片
	其它
	1

	6
	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房产证或租赁证明
	证照/文件
	1

	7
	计算机管理系统、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设备、安全防护、仓储设施等清单及照片
	其它
	1

	8
	有关管理制度目录及文本
	其它
	1

	9
	申请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声明
	其它
	1

	10
	农业部规定的其他材料
	其它
	1

	是否已有业务软件处理本事项
	□是       ■否

	审批流程图及材料要求
	附件1、2

	申请表格
	（下载处）


负责人(签字)：肖伟            填报人（签字）： 朱爱明  联系电话：0731-28681960
            


附件：1
申请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流程图
 (
申请人按照《农药管理条例》、《湖南省农药经营许可实施细则》规定的条件提交材料
)





 (
市农委行政审批科（农药经营许可窗口）填写《农药经营许可申请表》
)




 (
补充或更正
) (
当场完成材料审核
1个工作日
)




 (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和要求，出具《受理通知书》
)
[bookmark: _GoBack] (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


 (
制作实地核查记录，填写《农药经营许可实地核查表》
) (
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经营许可的决定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 (
按受理申请先后，4个工作日内完成实地核查
) (
依法完成许可事项，颁发《农药经营许可证》
)




















附件：2
农药经营许可申报材料要求

一、格式标准
申请材料统一用A4纸书写、打印、复印、粘贴，要求整齐一致、字迹清楚、印章清晰，并按目录顺序排列装订成册；需书写的材料要求用黑色水性笔书写；申请材料应当同时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申报材料均要求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签名，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二、材料要求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材料来源和要求

	1
	农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原件
	1
	申请表的经营单位名称与营业执照经营单位名称及营业场所的招牌名称一致。（从株洲市农业委员会网站（http://nw.zhuzhou.gov.cn/）

	2
	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
	1
	要求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姓名要与申请表上负责人姓名及营业执照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经营者）姓名一致。

	3
	经营人员的学历证明或者培训证明
	复印件
	1
	要求最新合法培训证明复印件或农学、植保、农药等专业学历毕业证复印件。

	4
	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地址、面积、平面图等说明材料及照片
	原件
	1
	营业和仓储场所平面图要求用直尺绘制，四向标明尺寸（精确到厘米）；照片粘贴（或打印）在空白A4纸上。

	5
	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房产证或租赁证明
	复印件
	1
	自有或租赁有房产证的需提供房产证复印件；自有或租赁未办理房产证的要求提供村（社区）开具的房产证明原件；租赁房产的还需有租赁合同复印件；地址具体祥细。

	6
	管理制度目录及文本
	原件
	1
	按要求对制度牌装裱上墙，整齐一致，照片粘贴（或打印）在空白A4纸上。

	7
	计算机管理系统、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设备、安全防护、仓储设施等清单及照片
	原件
	1
	设施、设备实物照片，照片粘贴（或打印）在空白A4纸上。

	8
	申请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声明
	原件
	1
	如实填写并签名盖章。

	9
	电子文档
	
	
	用U盘存放相关电子文档、照片等材料。


三、注意事项
1、2018年8月1日前，需办理好农药经营许可。
2、农药经营者，向所在县（区）农业部门提出申请；跨县（区）经营的，应向株洲市农委申请。
3、退出农药经营的， 2018年8月1日后，不能再销售，一经发现按无证处理。
4、农药经营者申请办证的，按照办理条件要求，经营场所达30平方米以上，仓储达50平方米以上，配置计算机（电脑）扫描枪，以及相应配备的设施、设备（如货架、柜台、消防、防护等），要根据自有条件，对照要求，配备完善相关条件，进行自我整改，逐步规范到位。不符合条件的将不予受理。
5、申请材料及表格要求，从株洲市农业委员会网站下载（http://nw.zhuzhou.gov.cn/）。
四、联系方式：
市农委：联系人朱爱明 
电  话：28681960
